
 

1 

 

证券代码：603843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正平股份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84 

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终止减持股份计划的 

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除监事王长安外，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李万财、王黎莹、马富

昕、宋其忠、张金林、骆昌全、李元庆终止减持股份计划。 

一、减持股份计划情况 

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10 月 28

日和 2017年 11 月 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的相关减持计划公告

（2017-063、069、071），公司监事李万财、王长安、骆昌全、张金林，

高级管理人员王黎莹、马富昕、宋其忠、李元庆计划分别自减持计划公告

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

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以上人员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总数

的 25%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李万财、王长安、张金林、骆昌全、王黎莹、

马富昕、李元庆、宋其忠分别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 820,500

股、1,532,540 股、10,594,296股、6,506,600 股、656,400 股、164,100

股、11,244,132 股、180,510股，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0.21%、0.38%、2.65%、

1.63%、0.16%、0.04%、2.81%、0.05%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监事王长安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

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025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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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减持价格为 15.59 元/股，减持后王长安持有公司股份 1,532,540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0.38%。监事骆昌全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、7 日通过

上海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7,400 股、20,000 股，累

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143%，平均减持价格分别为 16.21元/股，减持后骆

昌全持有公司股份 6,506,60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.63%。 

李万财、王黎莹、马富昕、宋其忠、张金林、李元庆本年度均尚未进

行减持。 

二、本次终止减持股份计划情况 

1、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，

李万财、王黎莹、马富昕、宋其忠、张金林、骆昌全、李元庆决定终止实

施股份减持计划，同时承诺自 2017 年 12 月 10 日起未来三个月内，不减

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。 

2、王长安因个人资金需求继续实施本人减持股份计划。 

3、本次李万财、王黎莹、马富昕、宋其忠、张金林、骆昌全、李元

庆提前终止原有减持计划未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7]9

号文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

持股份实施细则》（上证发[2017]24 号文）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的相关

规定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理性投资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12 月 10 日 


